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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保护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规范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气态汞的测定方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气态汞的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

本标准验证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监测、天津市滨海

新区塘沽环境保护监测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

学。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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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法

警告：实验中所使用的内标、替代物和标准样品均为易挥发的有毒化学品，其溶液配

制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操作，操作时应按规定要求佩带防护器具，避免接触皮肤和衣物。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气态汞的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法。

本标准适用于加装高效脱硫、脱硝、除尘的燃煤电厂废气中气态汞的测定。

当采样体积为 10L时，检出限为 0.1 µg/m3，测定下限为 0.4 µg/m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3 方法原理

通过专业采样装置，从固定污染源以低流量、恒速抽取定量体积废气，使废气中气态汞

有效富集在吸附管中经过碘或其它卤素及其化合物处理的活性炭材料上。采用直接热裂解原

子吸收法或者其它分析方法测定吸附管中活性炭材料中汞的含量和采样体积，计算出气态汞

浓度。

4 干扰及消除

采样过程中，颗粒物可能导致采样管堵塞而影响采样工作正常进行，采样点应该设置在

烟气净化装置后端，颗粒物含量较少的点位。或者采取防尘罩，以较小流量，较长时间的抽

取，以获得足够量的待测污染物。SO2、NOx会抑制活性炭对汞的捕获，可采用在吸附管前端

增加一节碳酸盐类化合物以去除酸性气体。

5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时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化学试剂，实验用水为新制备的去

离子水或蒸馏水。

6 仪器和设备

6.1采样系统

典型的气态汞的采样系统通常包括吸附管、采样探头组件、除湿设备、真空泵、气体流

量计、样品流量计、温度传感器、气压计、数据记录器（可选），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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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的气态汞的采样系统

6.2活性炭吸附管

吸附管内至少装有两段特制的活性炭（一般指用碘或其它卤素及其化合物处理的活性

炭），且每段能够独立分析。第一段作为分析段，用于吸附烟气中的气态汞；第二段作为备用

段，用于吸附穿透的气态汞，详见图 2。

图 2 活性炭吸附管

6.3采样探头组件

确保探头和吸附管之间无泄漏。吸附管必须安装在探头入口处或探头内，以便烟气直接

进入吸附管内。当烟气温度较低时，探头/吸附管组件必须加热防止烟气冷凝。

6.4除湿设备与保护装置

在气流进入干气流量计之前，应使用除湿装置或系统将气流中水蒸气去除。必要时在干

式流量计前加装酸性气体与颗粒物去除装置，避免对流量计造成损坏。

6.5真空泵

其动力应能够满足系统流量范围。

6.6 气体流量计

用以测定干烟气总体积，使用干式气体流量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样品总体积的测定精度在 2%以内；

（2）能够在采样流量范围内按选择的流量进行校准；

（3）配备将采样体积校准到标准条件所需要的辅助测量设备，如温度传感器、压力测量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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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样品流量计和控制器

使用流量指示器和控制器以保证必要的采样流量。

6.8 温度传感器

测量精度在±1.5℃以内。

6.9 气压计

水银或其它气压计，能够满足测量精度在 0.33kPa以内。

6.10 数据记录器（可选）

记录相关测试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时间等。

6.11 测汞仪

测汞仪应具备无需前处理对样品直接定量分析汞的功能，可采用热裂解/直接燃烧-原子吸

收/原子荧光技术测定活性炭中汞的定量分析方法。

6.12 玻璃量器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时均使用国家标准的 A级玻璃量器。

7 样品

7.1 样品的采集

7.1.1 参照 GB/T 16157的有关规定选取采样点。

7.1.2 采样前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

7.1.3 采样前后均应进行检漏。在达到 50KPa下，单个管路的泄露率不能超过采样流量的 4%。

7.1.4 确定或测定烟气参数（如烟气温度、静压、流速、烟气湿度等），以便于确定其它辅助

条件，如探头加热条件、初始采样流速、湿度控制等。

7.1.5 每次采样时，必须使用两根活性炭吸附管进行平行双样的采集，以 0.2-0.6L/min流量，

采样（30-60）min。每隔 5min记录采样器流量、采样体积、流量计温度、加热设备温度。

7.1.6 采样结束后，记录采样时间、大气压，取下已采样的活性炭管且密封两端，擦净吸附

管外壁的沉积物。

7.2 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

将活性炭吸附管运输到现场，同已采集样品的吸附管一同存放并带回实验室分析。每次

采集样品，都应至少带一个现场空白样品。

7.3 加标样品的采集

采用三段式吸附管（见图 3）进行现场加标样品的采集，加标量应为实际汞采样量的

50%-150%，每三组样品应包含一个加标样品。加标的方法可以采用直接购买已经加标的活性

炭管，或者在实验室采用向吸附管内添加已知质量的气态汞。

图 3 加标用活性炭吸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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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样品的保存

所有样品应放入密闭样品存储容器中常温保存，保存时间 14d。

8 分析步骤

样品分析系统至少包括电源供给、热处理室单元、汞分析仪和电脑控制单元，样品可以

直接进入系统进行分析。

8.1 标准系列测定

分析系统应进行六点以上的多点校准，现场样品应在确定的分析量程范围内。校准曲线

线性相关系数 r必须大于等于 0.999。

8.2 样品的测定

在与绘制标准曲线相同的条件下，将试样和空白试样放入样品分析系统内测定汞质量。

9 结果计算与表示

9.1 结果计算

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气态汞浓度（µg/m3）按式（1）计算：

ndV
mmm

mgHg 0213 )/,(


 （1）

式中：  ----标准状况（273K，101.325kPa）下干烟气气态汞浓度，µg/m3；

m1----吸附管中第一段中实测的汞质量，μg；

m2----吸附管中第二段中实测的汞质量，μg；

m0----活性炭空白样品中的汞质量，μg；

Vnd----标准状况下干烟气的采样体积，m3。

9.2 结果表示

计算结果保留 3位有效数字。样品浓度低于 1.0 µg/m3时，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位。

10 精密度和准确度

10.1 精密度

6家实验室对浓度水平为 5μg/m3、20μg/m3、40μg/m3的气态汞模拟烟气进行测定，每个样

品测定 6次。

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4.81%~9.69%，7.47%~9.93%，7.09%~9.64%；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4.51%、4.05%、4.68%；

重复性限分别为：1.14μg/m3、5.36μg/m3、8.90μg/m3；

再现性限分别为：1.24μg/m3、5.45μg/m3、9.53μg/m3。

10.2 准确度

6家实验室对浓度水平为 2μg/m3、20μg/m3、50μg/m3的气态汞模拟烟气进行测定，每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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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测定 6次。

相对误差分别为：-9.28%~7.94%、0.00%~9.96%、-9.96%~-2.26%；

相对误差的最终值为：-1.75%±5.98%、6.36%±4.31%、-8.45%±3.04%。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参照 HJ/T 373的相关规定执行。

11.2 平行样的一致性

对于汞浓度＞1µg/m3时，相对偏差（RD）≤10%；对于汞浓度≤1µg/m3时，相对偏差（RD）

≤20%。相对偏差按式（2）计算：

100(%) 





ba

baRD



（2）

式中：RD----两个平行样之间的相对偏差，%；
a ----吸附管 a采样期间实测的汞浓度，µg/m3；

b ----吸附管 b采样期间实测的汞浓度，µg/m3。

11.3 穿透率

对于汞浓度＞1µg/m3时，第二段活性炭的穿透率 B≤10%；对于汞浓度≤1µg/m3时，穿透

率 B≤20%。按式（3）计算第二段活性炭的穿透率：

100(%)
1

2 
m
mB （3）

式中：B----每支吸附管中第二段活性炭的穿透率，%；

m1----吸附管中第一段中实测的汞质量，μg；

m2----吸附管中第一段中实测的汞质量，μg。

11.4 现场加标回收率

单个现场加标样品的回收率 R在 85%-115%之间。按式（4）计算现场加标回收率：

100(%) 
加标

回收

m
m

R （4）

式中：R----每个现场加标样品的回收率，%；

m 回收----实测的汞质量，μg；

m 加标----加标的汞质量，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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